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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执行《国家
职业标准编制技术规程（2023年版）》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条件的通知

各州（市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〈国家职

业标准编制技术规程〉（2023年版）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发〔2023〕

31号）中“现行国家职业标准中有关内容与本《规程》不一致的，

以本《规程》为准”的要求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就执行《国家职

业标准编制技术规程（2023年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程》）中“申请

参加职业技能评价的条件”等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自《规程》发文之日起，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

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，严格按照《规程》“申请参加职业技

能评价的条件”（详见附件）审核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报考人员资

格。

二、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及时宣传《规

程》有关要求，督促指导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严格按要求审核
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报考人员资格，加强现场质量督导检查，确保

技能人才评价工作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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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过程中如有相关问题或建议，请及时向省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厅反映。

联系电话：职业能力建设处 0871-67195672；

省职业能力鉴定中心 0871-67195734。

附件：国家职业标准编制技术规程（2023年版）申请参加职

业技能评价的条件

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3年 11月 24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申请参加职业技能评价的条件
°

1.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 可申报五级／初级工：

(1)年满16周岁， 拟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
尸

工作。

(2)年满16周岁，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。

2.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 可申报四级／中级工：

(1)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年。

(2)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／初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

能等级）证书后，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3年。

(3) 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
0

的技工院校或中等及以上职业

院校、 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。

3.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 可申报三级／高级工：

(1)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0年。

(2)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／中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

能等级）证书后，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4年。

o 企业开展自主评价的申报条件， 可根据国家职业标准， 结合企业工种（岗位）特殊要

求， 对职业功能、 工作内容、 技能要求和申报条件等进行适当调整， 原则上不低于国家职业标准

要求。 无相应国家职业标准的， 企业可参照本规程自主开发制定企业评价规范。 企业可结合实

际， 灵活运用过程化考核、 模块化考核、 岗位练兵、 技术比武、 技能竟赛、 业绩评审、 直接认定

等多种方式进行评价．

参加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制的学员按照培养目标进行考核定级．

© 在具体职业标准中应明确相关职业的范围， 下同．

o 在具体职业标准中应明确与该职业对应的专业或相关专业的范围， 下同．

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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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取得符合专业
。

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

业资格）后， 累计从事本职业戒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。

(4) 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高级工班及以上毕业

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。

(5)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／中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

能等级）证书， 并取得高等职业学校、 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

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。

(6) 取得经评估论证的高等职业学校、 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

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。

4.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 可申报二级／技师：

(1)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／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

能等级）证书后，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。

(2)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

资格）后，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， 并在取得本

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／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

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 。

(3)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

资格）后，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 。

(4)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／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

能等级）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、 技师学院毕业生， 累计从事本职

o 在具体职业标准中应明确与该职业对应的专业， 下同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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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2年。

(5)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／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

能等级）证书满2年的技师学院预备技师班、 技师班学生。

5.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 可申报一级／高级技师：

(1)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／技师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

等级）证书后，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。

(2)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后， 累计从事本职业

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，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／技师

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

满1年。

(3)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高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

资格）后，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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